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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114年度訴字第20號），聲請

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魏士宏於提出新臺幣捌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

住居在雲林縣○○鎮○○○路00號。

　　理　由

一、聲請意旨如聲請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刑事具保聲請狀所

載。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

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羈押

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

真實，並確保刑罰之執行，而羈押之被告，經具保聲請停止

羈押，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駁

回外，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或得否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

而停止羈押等節，法院本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

其准許與否，該管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最高法院108年度

台抗字第1112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被告魏士宏前因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

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

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等罪，經本院受命法官訊問後，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且被

告所涉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為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法定刑不輕，其又有供稱其與「控臺」係進

行單向聯繫，與其他共同被告間並無設立群組溝通聯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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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該詐騙集團之聯絡方式，係為避免員警查獲、追查上游成

員，方選擇透過單線聯繫，以利可隨時切斷聯繫，來隱匿犯

罪集團其他成員，具有較高的勾串可能性，有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羈押之原因，復有羈押之必要，爰

處分被告自民國114年1月9日起羈押3月在案。

四、本院考量羈押係屬對人身自由進行限制之嚴重處分，基於憲

法第23條所揭櫫之比例原則，若有其他對人民權利限制較小

之措施，可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得以進行之同一目的，

即應認被告無羈押之必要。參酌被告雖仍有上開羈押之原

因，然其既表明現已籌足原處分所命之保證金新臺幣8萬

元，本院認如命被告以上開金額具保，當足以擔保原羈押欲

保全之目的，並確保本案後續審判之進行，而代替羈押。爰

斟酌被告之身分、資力、犯罪情節輕重及本案法益侵害大小

等一切情狀，准許被告提出主文所示金額之保證金後停止羈

押，並命限制住居如主文所示。

五、另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0號案件業已定於114年2月21日15時4

0分許在本院第五法庭行準備程序期日，傳票前已合法送達

於被告，倘若被告於準備期日前籌足保證金額而停止羈押，

當應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自行到庭，自不待言。如準備程序

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本院則將依法囑警拘提，附此敘

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第5項、第220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智賢

　　　　　　　　　　　　　　　　　　　法　官　陳靚蓉

　　　　　　　　　　　　　　　　　　　法　官　郭玉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趙于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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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114年度訴字第20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魏士宏於提出新臺幣捌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在雲林縣○○鎮○○○路00號。
　　理　由
一、聲請意旨如聲請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刑事具保聲請狀所載。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真實，並確保刑罰之執行，而羈押之被告，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駁回外，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或得否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停止羈押等節，法院本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其准許與否，該管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112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被告魏士宏前因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等罪，經本院受命法官訊問後，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且被告所涉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定刑不輕，其又有供稱其與「控臺」係進行單向聯繫，與其他共同被告間並無設立群組溝通聯繫，可見該詐騙集團之聯絡方式，係為避免員警查獲、追查上游成員，方選擇透過單線聯繫，以利可隨時切斷聯繫，來隱匿犯罪集團其他成員，具有較高的勾串可能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羈押之原因，復有羈押之必要，爰處分被告自民國114年1月9日起羈押3月在案。
四、本院考量羈押係屬對人身自由進行限制之嚴重處分，基於憲法第23條所揭櫫之比例原則，若有其他對人民權利限制較小之措施，可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得以進行之同一目的，即應認被告無羈押之必要。參酌被告雖仍有上開羈押之原因，然其既表明現已籌足原處分所命之保證金新臺幣8萬元，本院認如命被告以上開金額具保，當足以擔保原羈押欲保全之目的，並確保本案後續審判之進行，而代替羈押。爰斟酌被告之身分、資力、犯罪情節輕重及本案法益侵害大小等一切情狀，准許被告提出主文所示金額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並命限制住居如主文所示。
五、另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0號案件業已定於114年2月21日15時40分許在本院第五法庭行準備程序期日，傳票前已合法送達於被告，倘若被告於準備期日前籌足保證金額而停止羈押，當應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自行到庭，自不待言。如準備程序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本院則將依法囑警拘提，附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第5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智賢
　　　　　　　　　　　　　　　　　　　法　官　陳靚蓉
　　　　　　　　　　　　　　　　　　　法　官　郭玉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趙于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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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114年度訴字第20號），聲請
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魏士宏於提出新臺幣捌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
住居在雲林縣○○鎮○○○路00號。
　　理　由
一、聲請意旨如聲請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刑事具保聲請狀所載
    。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
    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羈押
    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
    真實，並確保刑罰之執行，而羈押之被告，經具保聲請停止
    羈押，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駁
    回外，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或得否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
    而停止羈押等節，法院本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
    其准許與否，該管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最高法院108年度
    台抗字第1112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被告魏士宏前因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
    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
    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等罪，經本院受命法官訊問後，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且被
    告所涉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為一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法定刑不輕，其又有供稱其與「控臺」係進
    行單向聯繫，與其他共同被告間並無設立群組溝通聯繫，可
    見該詐騙集團之聯絡方式，係為避免員警查獲、追查上游成
    員，方選擇透過單線聯繫，以利可隨時切斷聯繫，來隱匿犯
    罪集團其他成員，具有較高的勾串可能性，有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羈押之原因，復有羈押之必要，爰
    處分被告自民國114年1月9日起羈押3月在案。
四、本院考量羈押係屬對人身自由進行限制之嚴重處分，基於憲
    法第23條所揭櫫之比例原則，若有其他對人民權利限制較小
    之措施，可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得以進行之同一目的，
    即應認被告無羈押之必要。參酌被告雖仍有上開羈押之原因
    ，然其既表明現已籌足原處分所命之保證金新臺幣8萬元，
    本院認如命被告以上開金額具保，當足以擔保原羈押欲保全
    之目的，並確保本案後續審判之進行，而代替羈押。爰斟酌
    被告之身分、資力、犯罪情節輕重及本案法益侵害大小等一
    切情狀，准許被告提出主文所示金額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
    並命限制住居如主文所示。
五、另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0號案件業已定於114年2月21日15時4
    0分許在本院第五法庭行準備程序期日，傳票前已合法送達
    於被告，倘若被告於準備期日前籌足保證金額而停止羈押，
    當應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自行到庭，自不待言。如準備程序
    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本院則將依法囑警拘提，附此敘明
    。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第5項、第220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智賢
　　　　　　　　　　　　　　　　　　　法　官　陳靚蓉
　　　　　　　　　　　　　　　　　　　法　官　郭玉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趙于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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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114年度訴字第20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魏士宏於提出新臺幣捌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在雲林縣○○鎮○○○路00號。
　　理　由
一、聲請意旨如聲請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刑事具保聲請狀所載。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真實，並確保刑罰之執行，而羈押之被告，經具保聲請停止羈押，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駁回外，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或得否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而停止羈押等節，法院本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其准許與否，該管法院有自由裁量之權（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1112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被告魏士宏前因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等罪，經本院受命法官訊問後，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且被告所涉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為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定刑不輕，其又有供稱其與「控臺」係進行單向聯繫，與其他共同被告間並無設立群組溝通聯繫，可見該詐騙集團之聯絡方式，係為避免員警查獲、追查上游成員，方選擇透過單線聯繫，以利可隨時切斷聯繫，來隱匿犯罪集團其他成員，具有較高的勾串可能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羈押之原因，復有羈押之必要，爰處分被告自民國114年1月9日起羈押3月在案。
四、本院考量羈押係屬對人身自由進行限制之嚴重處分，基於憲法第23條所揭櫫之比例原則，若有其他對人民權利限制較小之措施，可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得以進行之同一目的，即應認被告無羈押之必要。參酌被告雖仍有上開羈押之原因，然其既表明現已籌足原處分所命之保證金新臺幣8萬元，本院認如命被告以上開金額具保，當足以擔保原羈押欲保全之目的，並確保本案後續審判之進行，而代替羈押。爰斟酌被告之身分、資力、犯罪情節輕重及本案法益侵害大小等一切情狀，准許被告提出主文所示金額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並命限制住居如主文所示。
五、另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0號案件業已定於114年2月21日15時40分許在本院第五法庭行準備程序期日，傳票前已合法送達於被告，倘若被告於準備期日前籌足保證金額而停止羈押，當應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自行到庭，自不待言。如準備程序期日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本院則將依法囑警拘提，附此敘明。　　
六、依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1條第1項、第5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智賢
　　　　　　　　　　　　　　　　　　　法　官　陳靚蓉
　　　　　　　　　　　　　　　　　　　法　官　郭玉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趙于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0　　日



